
证券代码：60056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迪马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21号 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发

行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

议、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设立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

项计划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，以旗下子公司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

有限责任公司所拥有的SAC四川航空广场运营收入等符合资产证券化监管要求的

物业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支撑，采用信托受益权作为专项计划基础资产，设

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，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不超过12亿

元，具体内容请详见《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临2019-057

号）、《关于拟设立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公告》（临2019-058号）、

《关于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临2019-066号）。 

2020年2月10日，公司取得计划管理人中泰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《关于对中泰资管-SAC大厦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

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》（上证函〔2020〕218号），获准中

泰资管-SAC大厦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不超过

11.6亿元，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的12个月内有效。 

2020年4月21日，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专项计划验资

报告，中泰资管-SAC大厦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托管账户实际收到认购资

金11.6亿元，符合成立条件，经管理人公告，专项计划于2020年4月21日正式成

立。  

本专项计划基本情况如下： 

资产支持证券

简称 

募集规模（亿元） 年限 利率（%） 信用评级 

迪马优 A 7.00 18 5.9 AAA 



迪马优 B 4.50 18 6.7 AA+ 

迪马次 0.10 18 - N/A 

 

 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


